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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协议书

项目名称：儒林镇小型水利工程长效管护项

目（一标段、二标段）

项目编号： JSHR-2023-60

项目包号： 二包

采购人（甲方）：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人民政府

中标供应商（乙方）：常州市金坛美儒保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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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条款

甲方：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人民政府

乙方：常州市金坛美儒保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按照招标结果签订本合同。

一、 合同内容

1.甲方确定乙方为 儒林镇小型水利工程长效管护项目（一标段、二

标段） 项目（ 二 包）管护单位。

管护范围： 儒林镇原儒林片区河道、圩堤、排涝站等提供管护；

服务期限：采取 1 年+1 年+1 年的模式，合同期内考核符合采购

人要求，则续签下一年合同；如年度考核不符合采购人要求，采购

人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人在三年的总合同期间内不得自行中止合同。

2.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①中标通知书；

②乙方的投标文件；

③磋商文件（含管护质量考评细则等）；

④乙方在招标过程中所作的其它承诺、声明、书面澄清等。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1、根据政办发“2013”154 号关于加强全市农村小型水利工程

长效管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及坛水字【2014】89 号关于印发《金坛市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长效管护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对管护工作

及履行合同情况进行指导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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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乙方在考核中的结果，按 季度 向乙方支付承包费。

（1）区级季度考核得分排名为 1~3 名的奖励 5000 元；区级季度

考核得分排名为 7~9 名的，当季度管护费用扣减 5000 元；其余名次

正常支付。所有奖励、扣减费用将在最后一季度支付管护费用时结算。

（2）管护单位在全年四个季度考核中均为倒数前三名的，采购

人有权终止合同，不再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3、听取乙方提出的建议并给予答复。

4、审定乙方的管护作业服务制度和计划，监督乙方履行承诺。

5、拥有《金坛市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长效管护考核办法（试行）》

的解释权。

6、区域范围内新增作业量的派遣、核算。

7、法规、政策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三、乙方权利和义务

1、根据政办发“2013”154 号关于加强全市农村小型水利工程

长效管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及坛水字【2014】90 号关于印发《金坛市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长效管护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和投标文件所

作的承诺开展管护工作。确保管护质量符合考核要求。

2、为确保管护工作正常有效开展，乙方负责组成固定的管护作

业队伍，按要求提交作业计划和相关的工作预案，经甲方认可并备案。

3、接受甲方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考核及其结果。

4、独立承担管护作业中的安全责任和经济赔偿。如乙方未能及

时处理导致影响甲方或造成甲方损失、乙方应予陪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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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任何情况下（如灾害天气期间或重大活动期间），乙方均应

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甲方安排的指令性任务。

6、自觉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按常州市规定及时缴纳“五金”，

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作业及管理人员工资不得低于常州市金坛区最低

工资标准，独立处理劳资纠纷等工作。

7、接受甲方和社会监督，对存在的问题在指定时间内整改到位，

并将整改结果报甲方。

8、准时参加甲方召开的会议。

9、向甲方提出合理化建议，并每个月向甲方汇报管护情况和管

护进度。

10、必须配齐河道管护人员，根据实际情况配备必要的作业工具、

船只等，配备救生衣等相应的安全保障设施，河道管护作业人员不得

穿拖鞋，打捞的垃圾、漂浮物等，必须送往指定的转运站或指定堆放

点，绝对禁止焚烧或填埋。

11、合同终止时，向甲方移交全部档案资料和属甲方所有的其他

资产，并办理交接手续；

12、法规、政策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四、价格与支付

1.合同年度管护服务费总金额为人民币 790000.00 元，管护服

务费的结算形式（包干制）：合同签订生效后，每个季度结束后 10个

工作日内支付管护服务费的 25%（按管护考核细则及奖罚条款产生的

所有奖励、扣减费用将在最后一季度支付管护费用时结算）。付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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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符合要求的增值税发票。

本项目合同总价应包括人工费（包括工资和补贴）、保险费、餐

饮费、住宿费、交通费、服装费、设备费、规费、税金等能满足项目

需求的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

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付款及扣款方式：

扣款方式：因考核达不到规定分值等原因，按长效管护考核细则

等规定扣款后，作为最终的管护服务款。

付款方式：以转账方式直接转入乙方银行账户。

五、管护作业权的交付和回收

甲方应于合同签订后，负责向乙方转交管护作业权，乙方应于合

同期满当日无条件向甲方交还管护作业权。甲乙双方应提前 10 天进

行交接手续和准备，确保准时交接。

六、履约保证金的支付

1.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乙方应于签订合同前交纳合同金额的

5%作为履约保证金。合同到期未违反合同约定的事项一次性退还，不

支付利息。

2.合同期满后或不属乙方重大责任事故造成的本合同终止，甲方

一次性无息返还乙方的履约保证金。

七、违约责任

1.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违反履行合同义务约定的，应当承

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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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合同生效后，甲方无故拒绝乙方，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金额

的 5%，作为违约金。

八、不可抗力

1.因不可抗力（或甲、乙双方不能控制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合同一方迟延履行

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其责任。

2.合同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

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九、合同生效及终止

1.合同生效：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即生效。

2.合同终止：

（1）在乙方收到甲方发出的违约通知后10天内，乙方仍未纠正

其下述任何一种违约行为，甲方可向乙方发出终止合同通知，终止部

分或全部合同，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a、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及时进场；

b、按照招标文件中有关奖惩条款的规定。

（2）甲方终止部分合同，甲方可以按适当的条件和方式采购类

似的由于乙方未交付部分的服务；乙方应承担甲方购买类似服务的额

外费用并继续履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3）破产终止合同

a、当乙方破产或无清偿能力时，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终止合同，

在甲方知情而未收到乙方终止合同书面通知时，甲方亦可书面通知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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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终止合同；

b、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原因造成自然终止合同时按破产终止

合同办法终止合同。

十、合同的解除和转让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有下列情况之一，合同方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未受不可抗力影响的

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2）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3.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

30 天内书面通知对方提出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

除。

4.合同的部分或全部都不得转包或分包。

十一、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未果，任何一方可向甲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招标代理执贰份。

十三、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如出现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合同

和投标文件的原则下协商解决，协商结果以书面记录在案，并经签证

同意，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公章) 乙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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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电子信箱： 电子信箱：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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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服务要求

1、拟投入人员要求：二包现场管护人员不得少于 9 人，且必须

为其办理意外伤害保险。管护合同签订时乙方须向甲方提供意外伤害

保险的证明材料。

2、合同履行期限（交货期）：采取 1 年+1 年+1 年的模式，合同

期内考核符合采购人要求，则续签下一年合同；如综合考核不符合采

购人要求，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人在三年的总合同期间内不得

自行中止合同。

3、质量要求：合格，满足采购人采购需求。

二、管护范围

二包（原儒林片）：区级河道 10.53km、镇级河道 9.78km、村级

河道 29.64km、圩堤及护坡 11.66km、排涝闸站 2座、小型排涝闸站

2 座、泵站及田间工程 3 座、村庄河塘 53 座、沿河公园绿化 14576

㎡、管护巡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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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二包、儒林镇小型水利工程长效管护项目（原儒林片）

行政村 类目 名称 级别 数量（km、个） 备注

柚山
河道

中干河 区级 2.5

东联河 镇级 1.42

东羌庄河 村级 1.42

大治河 村级 1.51

西羌庄河 村级 0.46

钱家河 村级 0.3

圩庄站河 村级 0.64

柚东站河 村级 0.5

小微水体 村塘 7

南社

河道

儒林中河 镇级 2.63

北社河 村级 0.7

北社东河 村级 1.58

翟墅东河 村级 0.85

汤墅东河 村级 1.65

南圩河 村级 2.9

南社河 村级 0.8

西王口河 村级 0.82

翟墅河 村级 0.84

汤墅站河 村级 0.8

灌溉站及田 汤墅站 1

小微水体 村塘 12

儒林 河道

儒林河 区级 4.9

中干河 区级 0.7

儒林中河 镇级 2.03

东联河 镇级 2.2

新农河 村级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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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龙咀河 村级 0.43

小木桥河 村级 0.95

东蒋庄河 村级 0.43

庙石桥河 村级 1.4

大鲁墅河 村级 1.6

野田河 村级 1

新民支河 村级 1.65

灌溉站及田

间工程

新民站 1

东联站 1

排涝闸站 吐龙咀排涝站 1

儒林中河节制闸 1

堤防护坡 吐龙咀圩 0.8

儒林中河护坡 4.06

小微水体 村塘 22

沿河公园 儒林中河公园 14576m
2

后庄

河道

儒林河 区级 2.43

迎丰河 镇级 1.5

西大河 村级 1.3

新华河 村级 1.86

后庄站河 村级 0.7

前塔河 村级 1.1

庙上河 村级 0.85

排涝站 舍上排涝站 1

新华枢纽 1

堤防护坡 儒林河护坡 6.8

小微水体 村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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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金坛区儒林镇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长效管护考核细则

（一）考核内容：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工程、下同）长效管护考核内容

包括：组织领导、宣传教育、规章制度、队伍建设、经费落实、台帐

资料、管护效果及群众满意程度等方面。考核的具体内容和评分见《儒

林镇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长效管护考核表》。

（二）考核方法：

1.巡查、考核频次：

河道、河塘每周巡查二次，每月考核二次；堤防、排涝站、田间

建筑每月巡查一次、每季度考核一次 .并将考核结果以表格形式汇总

报镇政府、区水利局。

2.考核方式：

水利站管护考核小组采取不事前通知、不定地点的方式看现场、

查资料，对管护情况现场进行发现问题摄像或拍照取证、记录备案，

并及时反馈给管护公司填表、签字（负责人），及时整改到位。每季

度所有管护人员需参加站举办的管护培训班。

（三）奖惩办法

1、区级季度考核得分排名为 1~3 名的奖励 5000 元；区级季度考

核得分排名为 7~9 名的，当季度管护费用扣减 5000 元；其余名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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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支付。所有奖励、扣减费用将在最后一季度支付管护费用时结算。

2、管护单位在全年四个季度考核中均为倒数前三名的，采购人

有权终止合同，不再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四）《儒林镇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长效管护考核表》附表

1. 儒林镇小微水体管护考核表

2. 儒林镇河道管护考核表

3. 儒林镇堤防护坡管护考核表

4. 儒林镇泵站管护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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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儒林镇小微水体管护考核表

河塘名称: 考核日期：

序号 考核大类 考核内容
标准

分
评分依据 得分 说明

1

水面保洁

水面清洁，无有害水生植物，无成片绿萍及

水草
15

水面有少量水草扣 1-3 分；水面水草超过

20%扣 4-7 分；水面水草超过 50%不得分

2 河面及河坡无生活、生产垃圾 15

水面及坡面有少量垃圾扣 1-3 分；有成堆

垃圾扣 4-7 分；垃圾很多影响水面美观不

得分；焚烧垃圾未清理不得分

3
坡面杂草杂树及时修剪，保证河坡线形整洁

美观
15

零星杂树杂草扣 1-3 分；成片杂树杂草扣

4-7 分；杂树杂草影响坡面走不通不得分

4 水面通畅，无阻水障碍物 15
零星小型阻水设施（地笼、木桩）扣 1-3

分；大型阻水未发现一处扣 4-7 分

5

工作纪律

保证日常出勤率，保证日常管护效果及强度 10 出勤临时抽查少一人扣 1 分

6 身着救生衣或随船配备救生圈等应急设备 5 未着救生衣并无救生器材此项不得分

7
及时记录每日工作内容，拍摄对比照，并与

实际相符
5 未及时记录或与实际不符此项不得分

8

违章上报

管护时对区域内违章及时劝阻并上报 10 发现违章未上报 1次扣 2 分

9
巡查统计劝阻河道岸坡种植情况并及时上

报
10 发现违章种植未劝阻及上报扣 2分

总分 100 得分

考核人： 管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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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儒林镇河道管护考核表

河道名称: 考核日期：

序号 考核大类 考核内容 标准分 评分依据 得分 说明

1

河面保洁

河道清洁，无有害水生植物，无成片绿萍及

水草
15

河面有少量水草扣 1-3 分；河面水草超过

20%扣 4-7 分；河面水草超过 50%不得分

2 河面及河坡无生活、生产垃圾 15

河面及护坡有少量垃圾扣 1-3 分；有成堆

垃圾扣 4-7 分；垃圾很多影响河道美观不

得分；焚烧垃圾未清理不得分

3
河坡杂草杂树及时修剪，保证河坡线形整洁

美观
15

零星杂树杂草扣 1-3 分；成片杂树杂草扣

4-7 分；杂树杂草影响河坡走不通不得分

4 河道通畅，无阻水障碍物 15
零星小型阻水设施（地笼、木桩）扣 1-3

分；大型拦河阻水未发现一处扣 4-7 分

5

工作纪律

保证日常出勤率，保证日常管护效果及强度 10 出勤临时抽查少一人扣 1 分

6 身着救生衣或随船配备救生圈等应急设备 5 未着救生衣并无救生器材此项不得分

7
及时记录每日工作内容，拍摄对比照，并与

实际相符
5 未及时记录或与实际不符此项不得分

8
违章上报

管护时对区域内违章及时劝阻并上报 10 发现违章未上报 1次扣 2 分

9 巡查统计劝阻河道岸坡种植情况并及时上报 10 发现违章种植未劝阻及上报扣 2分

总分 100 得分

考核人： 管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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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儒林镇堤防护坡管护考核表

堤防名称: 考核日期：

序号 考核大类 考核内容 标准分 评分依据 得分 说明

1

堤防护坡保洁

岸线清洁，无有害水生植物，无成片

绿萍及水草
15

河面有少量水草扣 1-3 分；河面水草超过

20%扣 4-7 分；河面水草超过 50%不得分

2 岸线及河坡无生活、生产垃圾 15

河面及护坡有少量垃圾扣 1-3 分；有成堆

垃圾扣 4-7 分；垃圾很多影响河道美观不

得分；焚烧垃圾未清理不得分

3
沿线护坡杂草杂树及时修剪，保证河

坡线形整洁美观
15

零星杂树杂草扣 1-3 分；成片杂树杂草扣

4-7 分；杂树杂草影响河坡走不通不得分

4 岸线笔直，无阻水障碍物 15
零星小型阻水设施（地笼、木桩）扣 1-3

分；大型拦河阻水未发现一处扣 4-7 分

5

工作纪律

保证日常出勤率，保证日常管护效果

及强度
10 出勤临时抽查少一人扣 1 分

6
水面施工身着救生衣或随船配备救

生圈等应急设备
5 未着救生衣并无救生器材此项不得分

7
及时记录每日工作内容，拍摄对比

照，并与实际相符
5 未及时记录或与实际不符此项不得分

8

违章上报

管护时对区域内违章及时劝阻并上

报
10 发现违章未上报 1 次扣 2 分

9
巡查统计劝阻河道岸坡种植情况并

及时上报
10 发现违章种植未劝阻及上报扣 2 分

总分 100 得分

考核人： 管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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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儒林镇农灌设施管护考核表

泵站名称: 考核日期：

序号 考核大类 考核内容 标准分 评分依据 得分 说明

1

泵站环境保洁

泵站内部整洁，无蛛网、大面积灰尘，

无堆放杂物
15

少量灰尘蛛网扣 1-5 分；堆放杂物

扣 5-10 分

2 站内制度牌及设备无破损 15
制度牌不全未及时上报补全，一块

扣 3分

3 外部环境整洁，无杂草杂树 15

零星杂树杂草扣 1-3 分；成片杂树

杂草影响观感扣 4-7 分；出入不畅

不得分

4
进水池无有害水生植物、无生活生产

垃圾
15

零星杂物水草扣 1-3 分；大面积杂

物水草酌情扣 4-10 分，封河不得分

5

沟渠整洁

沟渠内无生活生产垃圾 15
零星杂物水草扣 1-3 分；渠道部分

阻塞扣 4-10 分

6 制度牌完整，周围无种植 10 一项扣 5分，两项扣 10 分

7 沟渠沿线无种植情况 15 一处扣 2分

总分 100 得分

考核人： 管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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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儒林镇排涝站管护考核表

泵站名称: 考核日期：

序号 考核大类 考核内容 标准分 评分依据 得分 说明

1
泵站内部环境保洁

泵站内部整洁，无蛛网、大面积灰尘，

无堆放杂物
20

少量灰尘蛛网扣 1-5 分；堆放杂物扣 5-10

分

2 站内制度牌及设备无破损 15 制度牌不全未及时上报补全，一块扣 3 分

3

外部及周边环境保

洁

泵站外部管理区域是否整洁 20
零星杂树杂草扣 1-3 分；成片杂树杂草影

响观感扣 4-7 分；出入不畅不得分

4 泵站外立面有无杂物 15
杂树杂草、杂物等扣 1-5 分，飞线、私拉

乱接等情况扣 10 分

5
进水池内有无有害水生植物、无生活

生产垃圾
15

零星杂物水草扣 1-3 分；大面积杂物水草

酌情扣 4-10 分，进出水池被占用不得分。

6
排涝站进水池外河面有无水生植物、

漂浮物
15

零星杂物水草扣 1-3 分；大面积杂物水草

酌情扣 4-11 分，封河不得分

总分 100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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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人： 管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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